


培养的核心地位，着力培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社会

责任感、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拔尖创新人才。推进科教融

合、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以高水平科研和产业实践支撑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

第八条 聚集高水平人才队伍。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同的

用人机制，吸引顶尖人才、培养青年人才、用好现有人才，促进人员

合理的双向流动，助推产出重大成果和提升国际影响力。改进教师科

研评价，突出质量导向，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

培养情况，引导出成果、出人才并重，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

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优秀创新团队。

第九条 提升科学研究水平。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变革新趋

势，聚焦国家战略和我省重大需求，聚焦学科交叉前沿研究方向，开

展原创性、探索性和前瞻性基础研究，产出一批原创性技术成果，积

极培育和建设一批国家、省部级科研平台。

第十条 改善科研条件和基础设施。围绕研究方向，科学合理地

进行原有科研硬件资源整合和优化大型仪器设备配置，增加高水平科

研设备建设经费投入，搭建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公共实验研究平台，

为突破学科前沿、实现技术变革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保障。

第十一条 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健全国际合作交流机制，积极

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和学术机构开展学生交换、学分互认和联合培养。

以国家发展目标为导向，结合我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聚焦优势

学科专业，搭建国际产学研用合作平台，联合开展关键领域、重大项

目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工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办或承办

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和博士生学术论坛，努力提高国际影响力。

第十二条 完善管理和运行机制。制订省学科创新平台的管理章

程，完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赋予选人用人、科研课题设定自主权；

建立容错机制，形成潜心研究、挑战未知的创新文化和宽容失败、鼓



励争鸣的学术氛围；建立开放共享激励机制，加大开放力度，建成本

领域公共研究平台；健全管理运行机构，建立专业服务团队，为科学

研究提供全方位支撑。

第四章 职责分工

第十三条 省教育厅负责总体规划、政策指导和监督管理，组织

省学科创新平台申报和评审立项，开展检查、验收、绩效评价和动态

调整，加强对建设资金使用管理进行监督，并把省学科创新平台建设

成效作为省“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

第十四条 高校是省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责任主体。要加强对省

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领导，应有专门机构具体负责规划、实施、管理

和检查等工作；要在物理空间、科研仪器和实验设施平台搭建、人员

聘用、研究生指标和经费使用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条件保障和倾斜；要

做好省学科创新平台建设、年度报告、中期检查考核和验收等工作。

第五章 项目立项

第十五条 申请建设条件

（一）原则上从省“双一流”建设高校遴选，主要依托学科应为

国家和我省发展急需的重点学科并列入“双一流”建设方案。

（二）坚持校企合作、校校联合、多学科交叉融合，围绕学科前

沿、新兴交叉方向或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开展协同创新、协同攻关。

（三）具有跨学科的高水平团队，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有望进入

国内一流行列，已取得同行认可并具有一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四）学校能够提供相对集中、面积充足的物理空间，每年提供

稳定的经费支持。

（五）学校能够给予发展需要的政策支持，形成政策特区。

第十六条 立项建设程序

（一）提出申请。有关高校根据已有基础和发展需求，选择学科

领域，组建研究团队，创新体制机制，明确支持政策，形成建设方案，



并向省教育厅提出建设申请。建设方案是省学科创新平台年度考核、

验收的依据。主要内容包括：建设意义、基础和条件、研究方向与重

点任务、预期成果、建设任务和进度安排、人才队伍建设、管理与运

行机制、条件与平台建设、政策资源保障等。

（二）专家论证。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建设方案进行论证，专家

组人数不少于 5 人，其中高校系统外的专家不少于二分之一。论证重

点包括：建设方案总体是否可行，建设任务和进度安排是否合理，体

制机制和运行管理是否体现高校科技体制改革要求，政策保障和资源

投入能否满足建设需要等。

（三）立项建设。省教育厅根据专家论证意见，批准立项建设，

确定为省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项目，并授予“福建省 XX前沿学科中心

建设项目”牌匾。

第六章 建设资金

第十七条 省教育厅统筹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和福

建省高校提升办学水平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省学科创新平台建设。专项

资金主要用于平台条件建设、学科梯队建设、仪器设备的购置和维护、

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等方面。

第十八条 建设高校应积极争取社会各方支持，形成多元化的省

学科创新平台经费投入机制，并统筹“双一流”建设资金、生均经费

和社会资金等用于省学科创新平台建设。

第十九条 各高校应根据有关财务制度的要求规范使用省学科

创新平台建设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加强绩效管理和监督，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

第七章 考核验收

第二十条 省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项目以建设方案为依据，编制建

设任务书，按年度分解任务，强化推进措施，确保建设期满全面完成

任务。



第二十一条 省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项目实行年度报告、中期检查、

期满验收制度。

（一）年度报告。项目高校每年年底前报送年度报告，内容包括

在优质资源建设、创新团队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国际交流与

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以及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等。

（二）中期检查。由项目高校组织开展自评，自评内容包括取得

的阶段性成效、中期任务完成情况、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分析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整改措施。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考评，根据考评结

果，对实施有力、成效明显的，加大支持力度，项目高校要优先支持

平台申报省科技计划项目、省重点实验室、省级科技创新重点项目；

对实施不力、缺乏实效的，降低支持力度，直至撤销建设项目。

（三）期满验收。建设期满由省教育厅组织考核验收，验收重点

考核建设任务完成度、建设水平进展度以及服务发展贡献度等。验收

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对验收不合格的，撤销省学

科创新平台建设立项，并同时取消有关高校下一轮申报资格。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